开户登记表（法人）

股权托管账户号：□□□□□□□□□
	公司名称
	
	营业执照注册号
	

	注册地址
	
	注册时间
	

	联系地址
	
	邮 编
	

	联系电话
	
	传 真
	

	网址
	
	电子信箱
	

	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传 真
	

	开户银行
	
	银行帐号
	

	   法人性质

（可选多项打“√”）
	□ 企业法人

含有下列成份：

□ 国有资产    □ 集体资产    □ 民间资本

□ 外资
□ 事业法人

□ 其他

	联系人姓名
	
	电子信箱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联系电话
	
	传 真
	

	联系地址
	
	邮 编
	

	郑重声明
	本法人已了解并愿意遵守国家有关股权管理的法律、法规、规章及托管中心相关业务规则，认真阅读了《开户说明书》并接受说明书内容，承诺以上填写的内容真实准确。

经办人签名 ：             公司盖章：

                              日期 ：    年    月   日

	备

注
	法人开户登记要求提供具体资料详见背面《开户说明书》。


说明：本表内容必须真实、准确，字迹清楚

开户登记表（法人）说明书

一、本中心为开户人开立托管账户，用于记载其托管账户内的股权持有及变更情况，并为开户人提供托管账户资料的查询、变更、托管卡的挂失与补办、注销等项服务。

二、开户人在开立托管账户前，应当仔细阅读本说明书、《开户登记表（法人）》（以下简称登记表）等资料。开户人在《登记表》上签名后，表示已经认真阅读本说明书及《登记表》，并同意接受本说明书条款。

三、开户人应当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本中心关于股权托管的相关规定。

四、开户人应当提供真实、准确、完整的身份证件及相关开户资料，并对开户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与完整性负全部责任。

五、开户人身份证明文件发生重大变更时，应及时向本中心提出变更。否则，因此导致的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由开户人自负。

六、开户人保证托管账户的合法、合规使用，对因违规使用导致的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由开户人自负。

七、本中心对开户人登记的开户资料保密，不转借第三人使用。但法律规定的除外。

八、开户人应当保证：

1、不使用虚假资料开户；

2、不违规使用他人合法证件开户；

3、避免其他违反开户规定的行为。

九、因不可抗力而引起的开户错误，本中心不承担责任。

十、本中心修订业务操作细则及本说明书时，将予以公告提示。

上海股权托管登记中心监制

